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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适应职业教育发展需求，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推动学校专业建设与产业发展紧密结合，提升人才培养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等文件精神，结合学校实际，特成立赣州现代科技职业学校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并制定本章程。
‌第二条‌ 委员会是学校专业建设与发展的咨询、指导和监督机构，旨在整合行业、企业、高校及社会资源，为学校专业设置、课程改革、实践教学、师资培养等提供指导和支持。
‌第三条‌ 委员会工作原则：
服务区域经济，对接产业发展需求；
遵循职业教育规律，突出实践能力培养；
坚持产教融合，推动校企协同育人；
注重动态调整，优化专业结构布局。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四条‌ 委员会由学校领导、行业企业专家、教育专家、骨干教师及优秀毕业生代表等组成，设主任委员1名、副主任委员2名、委员若干名，任期3年，可连任。

‌第五条‌ 委员会成员任职条件：
熟悉职业教育政策，具有较高专业水平和行业影响力；
热心职业教育事业，能积极参与委员会工作；
企业专家需具有5年以上行业管理或技术岗位经验。
‌第六条‌ 委员会下设办公室（挂靠教务处），负责日常事务，包括会议组织、材料归档、联络协调等。
‌第三章 工作职责‌
‌第七条‌ 委员会主要职责：
‌专业规划与调整‌：指导学校专业设置、发展规划及动态调整，确保专业与区域产业需求匹配；
‌人才培养方案审核‌：审议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及课程标准；
‌校企合作推进‌：搭建校企合作平台，推动共建实训基地、订单班、现代学徒制等项目；
‌教学资源建设‌：指导教材开发、教学资源库建设及信息化教学改革；
‌师资队伍建设‌：参与教师企业实践、技能培训及“双师型”教师培养；
‌质量评价与反馈‌：参与教学质量监控，指导毕业生跟踪调查及人才培养质量评估。
‌第八条‌ 委员权利与义务：
对学校专业建设提出建议，参与相关会议与活动；
优先获得学校教学、科研成果信息；
遵守章程，履行委员职责，保守工作秘密。
‌第四章 工作制度‌
‌第九条‌ 会议制度：
全体会议每年至少召开1次，审议重大事项；
临时会议由主任委员或三分之一以上委员提议召开；
会议决议需半数以上委员同意方为有效。
‌第十条‌ 活动形式：
定期组织专业调研、校企对接会、专题讲座等；
建立线上沟通平台，及时交流行业动态与教学信息。
‌第十一条‌ 经费保障：
委员会工作经费纳入学校预算，用于调研、会议、专家咨询等支出，专款专用。
‌第五章 附则‌
‌第十二条‌ 本章程由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办公室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第十三条‌ 本章程可根据职业教育政策及学校发展需要修订，经委员会审议通过后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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